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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請文件檢核表 

「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 

申請文件檢核表 

 

申請人名稱：                                                 

項

次 
文件項目 

份

數 

申請人自行 

檢核勾稽 

檢核結果 

（申請人免填） 

1 申請文件檢核表 1   

2 
申請人(合作聯盟代表成員)公司及負責人

印鑑印模單 
1 

  

3 投資申請書 1   

4 聲明書 1   

5 合作聯盟協議書(無者免附) 1   

6 合作聯盟授權書(無者免附) 1   

7 協力廠商承諾書(無者免附) 1   

8 代理人委任書 1   

9 
報價單(含承諾投資項目及金額、收益/成

本分析表) 
1 

  

10 申請保證金繳納證明文件 1   

11 

基本資格證明文件 

本招商文件公告後相關主管機關所出具

之公司或分公司(為外國公司者)資格證明

文件影本。 

1 

  

12 

財務能力證明文件 

(1) 最近3年度財務報告 

(2) 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證明 

(3) 信用證明 

1 

  

13 技術能力證明文件 1   

14 
年保證自行接收可處理廢棄物噸數切結

書 
1 

  

15 
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與評估意見(無者免

附) 
1 

  

16 
投資計畫書(須包含本文及含公式連結之

財務計畫模型隨身碟1個。) 
25 

  

17 申請人切結書 1   

18 駐外單位認證文件/中譯本(無者免附) 1   

19 中文翻譯切結書(無者免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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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請人(合作聯盟代表成員)公司及負責人 

印鑑印模單 

 

「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 

申請人(合作聯盟代表成員)公司及負責人印鑑印模單 

 

申請人(合作聯盟代表成員) 

公司名稱： 

分公司名稱(本國公司免填):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公司負責人： 

 

 

 

 

 

 

 

 

 

 

                  (申請人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申請人若為本國公司，本印鑑印模單蓋用之印鑑應與公司登記表之印鑑章相符。

單一申請人或合作聯盟代表成員若為於我國設有分公司之外國公司，應填具該

公司及分公司名稱，並蓋用外國公司分公司變更登記表所登載之在中華民國境

內負責人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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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投資申請書 

 

「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投資申請書 

 

受文者：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主  旨：為申請參與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之「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

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甄審，檢送本投資申請書及相

關文件，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  明： 

一、 依據執行機關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執行機關」）公告

之「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招商

文件，包括其補充文件辦理。 

二、 本申請人已詳讀招商文件之內容，茲同意並承諾遵守招商文件內所

規定之全部事項，及履行招商文件及本申請書內所載申請人應盡之

義務。 

三、 本申請人有意願參與投資辦理本案之工作範圍，並同意達到甄審會

及執行機關所提之要求。 

四、 為評審本申請人之資格，甄審會、工作小組、執行機關或其代理人

有權以任何方式查證本申請人所提之申請文件、投資計畫書等一切

相關資料。 

五、 本申請人所提送書表文件之記載事項均屬真實，如有虛偽不實，其

所發生之任何糾紛及後果，概由本申請人自行負責。 

六、 本申請人所出具之證明文件如非中文時，本申請人依招商文件規定

所提出之中文翻譯文件，均與該證明文件正本相符且屬實無誤，如

有虛偽不實，申請人不得為合格申請人，且其所發生之任何糾紛及

後果，概由本申請人自行負責。 

七、 本申請人所提投資計畫書各項投資計畫構想，授權執行機關有權在

任何地點、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本申請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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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撤銷此項授權且執行機關不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八、 本申請人茲聲明並保證，所提出申請文件內容及前項授權，並未侵

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專有權利，執行機關若因本申請人提

出之資料而涉及任何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訴訟或仲裁或其他爭議解

決程序，本申請人應負擔一切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執行機關因訴訟、

仲裁或其他爭議處理結果，或與該第三人達成和解所須支付之賠償

費用。若有違反上述聲明造成執行機關損害，或因此類爭訟事件而

延滯本案之推動，本申請人應負完全之責任，並賠償執行機關因此

所受之損害。 

 

申請人(以單一法人申請人方式申請時) 

申請人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電話： 

申請人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申請人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負責人(代表人)戶籍地址： 

 

申請人(以合作聯盟申請人方式申請時) 

合作聯盟申請人名稱：                (印章) 

代表名稱：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代表成員地址： 

代表成員電話： 

代表成員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代表成員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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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成員負責人(代表人)戶籍地址： 

合作聯盟申請人一般成員 

一般成員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一般成員地址： 

一般成員電話： 

一般成員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一般成員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字號： 

一般成員負責人(代表人)戶籍地址： 

 

一般成員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一般成員地址： 

一般成員電話： 

一般成員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一般成員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字號： 

一般成員負責人(代表人)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 本表內合作聯盟成員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填寫。 

2. 申請人若為本國公司，應蓋用公司登記表所登載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若為於我

國設有分公司之外國公司，應填具該公司及分公司名稱，並蓋用外國公司分公司變

更登記表所登載之在中華民國境內負責人印鑑章。 



I - 59 

附件 4  聲明書 

 

「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聲明書 

立聲明書人  (單一申請人或合作聯盟各成員名稱)  為參與宜蘭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辦理之「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

(ROT)案」(以下簡稱「本案」)之申請，茲聲明並承諾於立聲明書人獲選為

本案最優申請人後，簽訂投資契約以前，就簽訂及履行投資契約等事項，依

法取得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其他機關一切必要之同意。 

 

 

立聲明書人：          (印鑑)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公司負責人：             (印鑑) 

身分證字號(負責人為外國人者應填國籍及護照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 立聲明書人若為本國公司，應蓋用公司登記表所登載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 

2. 立聲明書人若為外國公司，應填具公司名稱，且蓋用外國公司分公司登記事項變更

表所登載之在中華民國境內負責人印鑑章。 

3. 合作聯盟各成員須各自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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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合作聯盟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合

作聯盟申請人各成員名稱)(以下簡稱本合作聯盟)，為共同合作參與「宜蘭縣

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以下簡稱「本案」)，茲

願意於本合作聯盟獲選為本案最優申請人後，籌組民間機構，辦理後續辦理

整建、營運等相關工作，共同協議之內容如下： 

一、各立協議書人之工作分工： 

(請依實際協議內容填載) 

二、各立協議書人之義務： 

(請依實際協議內容填載，但須包括各立協議書人之民間機構認股比例) 

三、各立協議書人之權利： 

(請依實際協議內容填載) 

四、本協議書內容之變更 

立協議書人茲同意，非經執行機關同意，本協議書之內容不得變更，否

則本合作聯盟即喪失申請人之資格。 

五、本協議書之有效期間 

本協議書之有效期間，自本協議書簽訂日起，至本案投資契約簽約之日

為止。 

立協議書人(合作聯盟申請人各成員) 

立協議書人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立協議書人地址： 

立協議書人電話： 

立協議書人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立協議書人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字號： 

立協議書人負責人(代表人)戶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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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協議書人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立協議書人地址： 

立協議書人電話： 

立協議書人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立協議書人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字號： 

立協議書人負責人(代表人)戶籍地址： 

 

立協議書人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立協議書人地址： 

立協議書人電話： 

立協議書人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立協議書人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字號： 

立協議書人負責人(代表人)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本協議書表內合作聯盟成員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製作填載。 

2.本協議書所列項目，為「申請須知」所規定之必要記載項目，請依規定核實填明。 

3.合作聯盟如有其他協議，請核實填載。 

4.立協議書人如為本國法人，應加蓋法人及負責人印章。若為於我國設有分公司之外

國公司，應填具該公司及分公司名稱，並蓋用外國公司分公司變更登記表所登載之

在中華民國境內負責人印鑑章。 

5.立協議書人於經濟部公司登記之代表人有同一之情形時，公司負責人應依民法第

106條、公司法相關規定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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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合作聯盟授權書 

 

一、                (合作聯盟申請人成員名稱)，係依 

          國法律籌組設立且現仍合法存續，為申請參與「宜蘭縣利澤

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以下簡稱「本案」)，特

指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代表法人名稱)為本案之代表

成員，其就本案有全權代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合作聯盟申

請人名稱)(以下簡稱「本合作聯盟」)所有成員處理本案各階段申請、甄

審、議約及與本案有關之一切事宜。  

二、本合作聯盟授權書之授權事項，非經事先書面通知主辦機關宜蘭縣政府

(以下簡稱「主辦機關」)者，不得以其變更事項或代理權之限制對抗執

行機關。 

三、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  

 

 

授權人(合作聯盟各成員) 

授權人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授權人地址： 

授權人電話： 

授權人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授權人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字號(為外國人者填外國護照號碼)： 

授權人負責人(代表人)戶籍地址(為外國人者填在臺居住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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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權人(代表成員) 

代表成員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代表成員地址： 

代表成員電話： 

代表成員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代表成員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字號(為外國人者填外國護照號碼)： 

代表成員負責人(代表人)戶籍地址(為外國人者填在臺居住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合作聯盟之所有組成員應各自填寫授權書，並指定同一授權代表成員。 

2.本合作聯盟授權書內容不得變更修改，否則不予收件。 

3.簽立本合作聯盟授權書人如為本國法人，應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若為於我國設

有分公司之外國公司，應填具該公司及分公司名稱，並蓋用外國公司分公司變更登

記表所登載之在中華民國境內負責人印鑑章。 

4.授權人與被授權人於經濟部公司登記之代表人有同一之情形時，公司負責人應依民

法第 106條、公司法相關規定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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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協力廠商承諾書 

 

立意願書人願於                     (單一申請人或合作聯盟申請人名

稱，以下簡稱「貴單位」），獲選為「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

營運移轉(ROT)案」（以下簡稱「本案」）最優申請人後，接受 貴單位之委

託，作為 貴單位之協力廠商，主要負責  （工作項目）  之工作，並

承諾就本案所提出予 貴單位之各項投資計畫內容之智慧財產權，授權 

貴單位在參與本案申請、甄審、投資契約執行之使用目的範圍內利用，特立

此書。 

 

此致 

（申請人名稱）      

 

 

立意願書人 

立意願書人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立意願書人地址： 

立意願書人電話： 

立意願書人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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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代理人委任書 

 

「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代理人委任書 

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單一申請人或合作聯盟授權代表法

人名稱，以下簡稱本申請人)，係依__________________國法律籌組設

立且現仍合法存續之公司，設址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申請參與「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

案」（以下簡稱「本案」）之甄審，謹此委任_______________ 為本案

之全權代理人，有權為本申請人處理本案於申請、甄審、議約、簽約

各階段與本案有關之一切事宜。 

二、上開申請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宜蘭縣政府環境環保局（以下簡稱「執行機

關」）公告之招商文件中規定之申請文件暨其他相關文件、投資計畫書

等及其他相關文件，代理本公司出(列)席審查會議說明。 

三、該代理人就本案之相關事宜享有任免複代理人之全權，並有全權代理本

公司收受簽發相關各項通知文件、簽署及增刪修訂申請文件、收受送達

文件、代理收受執行機關發還之申請保證金，及辦理任何與本案申請有

關之手續或任何其他必要有關事項。 

四、本委任書之委任事項，非經事先書面通知執行機關者，不得以其變更事

項或代理權之限制對抗執行機關。 

五、代理人欲終止代理權者，非經事先以書面正式通知執行機關者，不生終

止效力。 

六、本委任書自簽發之日生效。 

 

 

委任人(申請人) 

公司名稱：                       (印鑑)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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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公司負責人：                      (印鑑) 

 

 

 

受任人 

姓名：                             (印鑑)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傳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申請人如為合作聯盟，應由合作聯盟授權代表出具。 

2.委任人若為本國公司，應蓋用公司登記表所登載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 

3.委任人若為於我國設有分公司之外國公司，應填具該公司及分公司名稱，並蓋用外

國公司分公司變更登記表所登載之在中華民國境內負責人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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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報價單 

「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 

申請人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次 項目 金額或計算標準 

1 承諾投資金額 

 

新臺幣                  元 

（不含營業稅、公共藝術及利息資本化）（阿

拉伯數字） 

 

新臺幣   拾   億   仟   佰   拾   萬   

仟元整    

（不含營業稅、公共藝術及利息資本化）              

（大寫金額） 

註：不得低於新臺幣 1,280,000,000元(不含營業稅、公

共藝術及利息資本化) 

2 定額權利金 

 

新臺幣                            元/公噸 

（阿拉伯數字）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公噸 

（大寫金額）  

註：不得低於新臺幣 260元/公噸(不含營業稅)。 

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 申請人如為合作聯盟，應由合作聯盟授權代表出具。 

2. 若為本國公司，應蓋用公司登記表所登載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 

3. 若為外國公司，應蓋用外國公司分公司所登載之在中華民國境內負責人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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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  承諾投資項目及金額 
金額：新臺幣(仟元) 

項

次 

設備名稱 數量 單位 單價 複價 備註 

一、 廢氣處理系統      

 <請詳列擬投資修建更新之項目及設備名稱>      

 第一項小計      

二、 垃圾及底渣吊車軌道改善與控制系統更新      

 <請詳列擬投資修建更新之項目及設備名稱>      

 第二項小計      

三、 鍋爐管材提升      

 <請詳列擬投資修建更新之項目及設備名稱>      

 第三項小計      

四、 熱能回收發電系統      

 <請詳列擬投資修建更新之項目及設備名稱>      

 第四項小計      

五、 中控室控制系統      

 <請詳列擬投資修建更新之項目及設備名稱>      

 第五項小計      

六、 其他必要設施      

 <請詳列擬投資修建更新之項目及設備名稱>      

 第六項小計      

七、 附屬設施與回饋設施(底渣廠整改、廚餘廠整改、設

置室內溫水游泳池) 

     

7.1 底渣廠整改      

 <請詳列擬投資修建更新之項目及設備名稱>      

7.2 廚餘廠整改      

 <請詳列擬投資修建更新之項目及設備名稱>      

7.3 設置室內溫水游泳池      

 <請詳列擬投資修建更新之項目及設備名稱>      

 第七項小計      

八、 
其他自主承諾項目(如導入人工智慧、溫室氣體減

量、再利用或封存、建構防災應變韌性等) 

     

 <請詳列擬投資修建更新之項目及設備名稱>      

 第八項小計      

九、 第一~八項合計      

註： 1.以上金額為不含營業稅、公共藝術及利息資本化，並應為各項投資修建設備耐用年限達 2 年以上之

可資本化成本，第一項至第八項合計數不得低於新臺幣 1,280,000,000 元(不含營業稅、公共藝術及利

息資本化)。 

2.第七項 7.3「設置室內溫水游泳池」投資金額不得低於 80,000,000 元（不含營業稅）。 

 3.項次不足請自行擴充，備註欄位填入修建計畫對照項目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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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2  收益/成本分析表 
單位：仟元(不含營業稅) 

項次 項目\年度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預估年處理量(公噸)                      

民間機構年保證自行接收垃圾或一

般事業廢棄物噸數 
                    

 

一、 收益(1+2+3項合計)                      

1 售電收益                      

2 
民間機構自行接收垃圾或一

般事業廢棄物收益 
                    

 

3 游泳池營運收入                      

二、 修建金額                      

三、 營運成本及費用(1~9項合計)                      

1 人事費(1.1~1.6 項合計)                      

1.1 操作人員                      

1.2 維修人員                      

1.3 管理及監督人員                      

1.4 辦公室行政人員                      

1.5 清潔人員                      

1.6 其他人員                      

2 
全廠操作維修及設備費

(2.1~2.4 項合計) 
                    

 

2.1 

物料費(含用水、用電、燃

料、化學藥品、機具、潤滑

油及其他消耗性物料、分析

及檢驗等) 

                    

 

2.2 備用零件費                      

2.3 
全廠設備維護、修理、更新

或重置費用 
                    

 

2.4 廠區之修理與維護                      

3 全廠保險費                      

4 全廠土地負擔額                      

5 
全廠焚化再生粒料、水洗灰

之清運費 
                    

 

6 
全廠其他費用(6.1~6.14項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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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年度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6.1 人員訓練期間之其他費用                      

6.2 廠區綠美化                      

6.3 全廠主要設備性能測試                      

6.4 網頁設計安裝及更新維護                      

6.5 敦親睦鄰費用                      

6.6 空污費                      

6.7 土污費                      

6.8 
環境品質監測及採樣分析測

定 
                    

 

6.9 
廠區及周界清理及臭味防制

及其他費用 
                    

 

6.10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6.11 底渣廠營運成本及費用                      

6.12 廚餘廠營運成本及費用                      

6.13 水洗廠營運成本及費用                      

6.14 游泳池營運成本及費用                      

7 

民間機構自行接收垃圾或一

般事業廢棄物價格變動權利

金 

                    

 

8 

民間機構自行接收垃圾或一

般事業廢棄物應支付甲方之

費用(8.1+8.2) 

                    

 

8.1 焚化再生粒料再利用推廣費                      

8.2 水洗灰再利用推廣費                      

9 

民間機構自行接收垃圾或一

般事業廢棄物應支付甲方之

回饋金(以每公噸 350元計) 

                    

 

四、 
定額權利金(為分年保證自收

量乘以附件 9項次 2之金額) 
                    

 

五、 公共藝術                      

六、 
營業淨利(一減二減三減四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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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上表除特別註明者，金額以不含營業稅、仟元為單位填寫。 

2. 全部營運期間每年年處理量應不低於 192,720 公噸/年，其中至少需處理 142,533 公噸/年之執行機關交付廢棄物，首末年度（115年度及 135 年度）按營運月

數比例、契約首月及末月按當月營運日數比例計算應處理噸數。117年度(修建第 1年)至少應處理 176,660 公噸之廢棄物、118 年度(修建第 2 年)至少應處理

160,600 公噸之廢棄物。 

3. 第一項 2「售電收益」估算之售電費率為 2.6 元/度，不依物價上漲率調整，履約期間實際費率依利澤焚化廠與台電公司簽訂之合格汽電共生系統電能購售契

約為準。 

4. 第一項 3「游泳池營運收入」請考量可能之門票收入或課程收入。 

5. 第二項「修建金額」不得低於 1,280,000 仟元(未含營業稅、利息資本化及公共藝術)，按修建投入年度填寫，分年合計應與附件 9-1第九項合計數相符。 

6. 第三項 4「土地租金負擔額」以利澤廠基地面積 9.991216 公頃乘算每平方公尺各該年度公告地價之 5%為標準(113年平均公告地價 1,300 元/平方公尺)。 

7. 若本案由原操作管理廠商成為民間機構，則申請須知 3.4規定之人員訓練可免辦理，本附件 9-2 第 6.1項之「人員訓練期間之其他所有費用」，由民間機構於

利澤廠第一個請款年的第 1個請款月退還執行機關。 

8. 第三項 6.5「敦親睦鄰費用」每年不得低於 3,000 仟元。 

9. 第三項 6.7「土污費」底渣、飛灰穩定化物、反應灰穩定化物應負擔之土污費以 18 元/公噸估算。 

10.第三項 6.14「游泳池營運成本及費用」每年不得低於 9,000 仟元。 

11.第五項「公共藝術」所填報之金額至少應為本申請須知附件 9-1之承諾投資金額之 1%。 

12.各項分年金額應考量物價波動之影響，並應與財務計畫維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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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技術能力證明文件 

一.廠名︰  

二.廠址︰  

三.業主/合約人  名稱︰  

               住址︰  

電話︰  

傳真號碼︰  

四.經驗或實績承攬人︰（應為申請人）  

五.經驗或實績基本資料︰ 

具國內、外 300公噸/日以上並設有污染防治及汽電共生與輸配電設備之垃

圾焚化廠操作管理︰ 

(1)契約生效日期︰  

(2)單爐處理容量︰                  公噸／日 

(3)焚化爐數目︰ 爐 

(4)污染防治設備：  

(5)汽電共生設備：  

(6)輸配電設備：  

(7)驗收後開始正式運轉日期︰  

(8)至申請截止日前五年內之操作管理時間︰      年(填寫之年數應小於

等於五年) 

(9)契約服務範圍及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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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業主授權代表授權書(政府工程除外) 

 

 

  

業主授權代表簽章 

  

姓名(請以正楷書寫) 

  

職        稱 

  

簽署地點與日期 

 

 

註︰1. 應就各經驗或實績廠分別填具本表。 

2. 出具證明者為外國之政府機構時，其所出具之證明文件須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

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依駐外領務人員辦理公證事務辦法予以認證，並應

附中文譯本。 

3. 出具證明者為外國私人機構或個人時，其所出具之證明文件須經該國公證機關公證或

認證，並由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依駐外領務

人員辦理公證事務辦法予以認證，並應附中文譯本。 

4. 出具證明者為大陸地區之機關、私人機構或個人時，其所出具之證明文件須經大陸地區

公證機關公證或認證，並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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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年保證自行接收可處理廢棄物噸數切結書 

茲（申請人名稱）參加「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

案」，並於報價表中依「附件 9-2」填具之「年保證自行接收垃圾或一般事業廢棄

物噸數」爰切結保證下述事項，如有違背，願按「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

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投資契約違約規定辦理，絕無異議。 

1. 自行接收可處理廢棄物至利澤廠處理，保證完全配合執行機關之進廠管制措

施，於整廠停爐(含歲修及非計畫性停爐)或降載時，承諾自行處置自行接收可

處理廢棄物，並保證依投資契約規定支付執行機關相關費用。 

2. 保證在營運條件許可下，自行接收可處理廢棄物來源以宜蘭縣轄區內所產生

者為優先，並完全符合投資契約規定，絕不接收有害事業廢棄物進廠。 

3. 保證於任何情況下，配合優先處理執行機關交付之可處理廢棄物，並不得據此

向主辦機關及執行機關索賠或要求調高處理費或要求調降權利金。 

4. 保證遵守我國一切相關法規，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法規時，概由申請人自行

負責，與主辦機關、執行機關(含顧問機構)無涉。 

5. 於投資契約有效期間如無法接收達申請人年保證自行接收可處理廢棄物噸數

至利澤廠處理或處理費收入未達預期數額，悉由本申請人自行負責，概與主辦

機關及執行機關無涉。 

此致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切結書人：                                 (印鑑)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公司負責人：                                (印鑑) 

身分證字號：(負責人為外國人者應填國籍及護照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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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申請人如為合作聯盟，應由合作聯盟代表成員出具。 

2. 立切結書人若為本國公司，應蓋用公司登記表所登載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並經本

國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3. 立切結書人若為於我國設有分公司之外國公司，應填具該公司及分公司名稱，並蓋用

外國公司分公司變更登記表所登載之負責人印鑑章，並經其駐臺使領館或辦事處簽證

或認證，或經中華民國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辦理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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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申請人切結書 

茲                      （申請人名稱）參加「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

(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並於報價表中依招商文件第壹冊第一部申請須

知附件 9報價單、附件 9-1承諾投資項目及金額及附件 9-2收益/成本分析表，爰

切結保證下述事項，如有違背，願按「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

運移轉(ROT)案」投資契約違約規定辦理，絕無異議。 

1. 履約期間，保證遵守雙方簽訂契約規範，處理執行機關交付之廢棄物。 

2. 瞭解執行機關不負保證交付廢棄物之責任，不得以執行機關交付可處理廢棄物

量噸數未達廢棄物最低處理量噸數或申請人預估處理量噸數為由，要求調整廢

棄物處理費基本每公噸操作費用或權利金、免除投資契約責任或向政府機關索

賠。 

3. 保證遵守我國一切相關法規，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法規時，概由申請人自行

負責，與主辦機關、執行機關(含顧問機構)無涉。 

此致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切結書人：                                 (印鑑)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公司負責人：                                (印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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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申請人如為合作聯盟，應由合作聯盟代表成員出具。 

2. 立切結書人若為本國公司，應蓋用公司登記表所登載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並經本國法

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3. 立切結書人若為於我國設有分公司之外國公司，應填具該公司及分公司名稱，並蓋用外國

公司分公司變更登記表所登載之負責人印鑑章，，並經其駐臺使領館或辦事處簽證或認證，

或經中華民國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辦理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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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中文翻譯切結書 

具切結人                         （單一申請人名稱） 承諾所提送書件中

之中文翻譯均與原文書件內容相符，如有不實，致造成甄審作業有所違誤，概由

具切結書人負責，並賠償執行機關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宜蘭縣政府環境環保局 

 

具切結人 

具切結人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或證明文件號碼）： 

具切結人地址： 

具切結人電話： 

具切結人負責人（代表人）：                 （印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 申請人如為合作聯盟，應由合作聯盟代表成員出具。 

2. 若為本國公司，應蓋用公司登記表所登載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 

3. 若為外國公司，應蓋用外國公司分公司所登載之在中華民國境內負責人印鑑章。 

 

  



 

I - 79 

附件 14  申請保證金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格式 

               銀行  

地址：                            

申請保證金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格式 

日期：                   

茲循右列申請人之請求開發本信用

狀，本信用狀規定如有未盡事宜，適

用國際商會所訂「信用狀統一慣例與

實務」第 600 號 2007 年版之規定。 

信用狀號碼： 通知銀行編號： 

日期： 

申請人： 

地址： 

通知銀行： 金額：新臺幣   2,500 萬  元正 

受益人：宜蘭縣政府環境環保局 

地址： 

於中華民國境內銀行提示文件之有效期限：

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本信用狀係為擔保            (申請人 /最優申請人 )      就信用狀受益人         

所辦理之 「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 (招商案號：

〇〇〇〇〇號)招商案之申請/評決履約所須繳納之(申請保證金/履約保證金)。 

上開受益人在不超過上開金額範圍內，依下列條件提示單證洽兌，本行保證立即給

付。 

一、 付款人：            銀行。 

二、 付款方式：於接獲申請書後立即支付或見票即付。 

三、 金額：不逾本信用狀金額。 

四、 應檢附之單證如下： 

1. 付款申請書乙份，載明申請人於上述招商案有違反招商案規定之情形。 

2. 匯票 

上項單證應載明本信用狀之日期、號碼、招商案號及招商標的。 

特別指示： 

1.與本信用狀有關之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2.受益人得請求分批付款。 

備註： 

1.上述文件須於有效期限內向中華民國境內任一銀行辦理提示請求讓購、託收或付款。上述單據與

本信用狀規定相符時，本行保證無條件立即付款予匯票之簽發人、背書人或善意持有人。 

2.本信用狀之開狀銀行如非在中華民國設立登記之銀行，應經由在中華民國設立登記且在境內營業

之銀行保兌。 

               銀行 

（加蓋金融機構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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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定期存款單質權設定申請書格式 

一、貴行開發後列定期存款存單(以下簡稱存單)業由存款人(出質人)           為債務

人   (申請人/最優申請人)   提供質權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作為質物，以擔

保質權人對於「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之(申請

保證金/履約保證金)之質物債權，茲由存款人申請辦理質權設定登記，請 貴行於

註記後將該存單交付存款人提供質權人，嗣後非經質權人向 貴行提出質權消滅通

知，不得解除其質權之登記，請 查照辦理見復為荷。 

二、存款人茲聲明：除依 貴行規定不得中途解約提取之存單外，茲授權質權人得就本

設定質權之存單隨時向 貴行表示中途解約，以實行質權，並由 貴行逕依質權人提

出之實行質權通知書所載實行質權金額而為給付， 貴行無需就該實行質權為實體

上之審核，存款人絕無異議。 

三、後列存單， 貴行同意於質權消滅前不對質權標的物之存款債權行使抵銷權。 

四、後列存單質權設定後，質權人同意存款人向 貴行辦理續存。但應領之中間利息，

非經質權人同意，出質人不得向 貴行領取。 

 

此致 

                                  銀行 

 

存款人(出質人)                 (請加蓋原留存單印鑑) 

地址 

債務人(申請人/最優申請人) 

地址 

質權人(執行機關)               (請加蓋印鑑) 

地址 

質物明細表 

存單種類 帳號或存單號碼 起訖日期 利率 
存單本金金額 
（大寫） 

備註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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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定期存款單質權設定覆函格式 

 

一、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定期存款單(以下簡稱存單)質權設定申請書

敬悉。 

 

二、後列存單係以擔保質權人對於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

(ROT)案之(申請保證金/履約保證金)之質物債權。 

 

三、本行已將後列質物明細表所載存單辦妥質權登記(登記號碼：  年  月  日    

字第     號)，嗣後質權人實行質權或質權消滅時，應檢附存單、本覆函影

本並以「實行質權通知書」或「質權消滅通知書」通知本行，否則不予受理。 

 

四、本行同意於質權消滅前不對質權標的物之存款債權行使抵銷權。 

 

五、後列存單應領之中間利息，非經質權人同意，出質人不得向  本行領取。 

          

此致 

質權人(宜蘭縣政府環境環保局) 

                銀行           啟 

質物明細表 

存單 

種類 

帳號或 

存單號碼 
起訖日期 利率 

存單本金金額 

（大寫） 
備註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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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申請保證金/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格式 

一、立連帶保證書人(保證人)          銀行        分行(以下簡稱本行)茲因

(申請人/最優申請人)       (以下簡稱廠商)申請/評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

局(以下簡稱機關)之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

案，依招商文件(含其變更或補充)規定應向執行機關繳納申請保證金/履約保

證金新臺幣(中文大寫)              元整(NT$              )(以下簡稱

保證總額)，該申請保證金/履約保證金由本行開具本連帶保證書負連帶保證

責任。 

二、執行機關依招商文件/契約規定認定有不發還廠商申請保證金/履約保證金之

情形者，一經執行機關書面通知本行後，本行當即在前開保證總額內，依執

行機關書面通知所載金額如數撥付，絕不推諉拖延，且無需經過任何法律或

行政程序。本行亦絕不提出任何異議，並無民法第 745條之權利。保證金有

依契約規定遞減者，保證總額比照遞減。 

三、本保證書如有發生訴訟時，本行同意以執行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四、本保證書有效期間自本保證書簽發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五、本保證書正本一式二份，由執行機關及本行各執一份，副本一份由廠商存執。 

六、本保證書由本行負責人或代表人簽署，加蓋本行印信或經理職章後生效。 

連帶保證銀行： 

負責人(或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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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申請人疑義請求釋疑表 

案名：「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 

□申請須知部分 □投資契約部分 □操作營運條款部分（屬於何部分請勾選） 

受文者：宜蘭縣政府環境環保局 

請求釋疑者： 

請求釋疑者聯絡電話： 

請求釋疑者通訊地址： 

事由：檢附本申請須知疑義請求釋疑問題詳如附表，連本頁合計共  頁。 

注意事項： 

1.請申請人務必填寫請求釋疑者連絡方式，執行機關釋疑將以郵寄或公告方式答覆此

疑義，必要時將其內容列於補充說明通知各領標申請人。 

2.填寫字跡應端正清晰，否則若造成誤判時，執行機關不負責；或模糊不清，使執行

機關無法辨明原意時，則不予接受。 

3.申請人於電傳或郵寄後，應再電詢執行機關確認電傳或信件如期到達。 

4.本傳真請依投標須知之規定，於本申請須知公告日起 15 天內將本表以正體中文填妥

後，正式發文執行機關請求釋疑，逾期或未符上述規定者概不受理。 

項次 
章節 

(請加註頁碼) 
公告內容 請求釋疑問題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本日期未填時，以本申請文件收件日為準）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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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申請文件封 

 

標案名稱：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 

送達地址：26841 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二路 100號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編號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收 [本欄由執行機關   

於資格審查編列號碼] 

 

 

 

申請人名稱： 

地址： 

申請人負責人或代表人： 

※本申請案之聯絡人： 

※上開人員之辦公室電話號碼： 

※上開人員之手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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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資格文件封 

 

標案名稱：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 

 

 

 

 

編號   

資格文件封 [本欄由執行機關   

於資格審查編列號碼] 

 

 

 

 

 

 

申請人名稱： 

地址： 

申請人負責人或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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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投資計畫書封 

 

標案名稱：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 

 

 

 

 

編號   

投資計畫書封 [本欄由執行機關   

於資格審查編列號碼] 

 

 

 

 

 

 

申請人名稱： 

地址： 

申請人負責人或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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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報價單封 

 

標案名稱：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修建營運移轉(ROT)案 

 

 

 

 

編號   

報價單封 [本欄由執行機關   

於資格審查編列號碼] 

 

 

 

 

 

 

申請人名稱： 

地址： 

申請人負責人或代表人 


